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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持续加强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政策宣贯，指导和帮助数

据处理者高效合规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经对近期收到的咨询问题进行研究，现将

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和答复公布如下。

1.如何理解中国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设计？

答：随着数据跨境流动活动的日益频繁，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从本国、本

地区实际出发，对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作了制度性探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

律法规和规则标准。中国建立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是法律作出的规定。《网

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法律层面对数据出境活动作出

明确规定。相关规定不是针对所有数据，只限于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对于确需

出境的重要数据，法律作了制度上的安排，经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认为不会危害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出境。对于个人信息出境，法律规定了数据出境

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等多种途径。总的来看，

中国法律关于数据出境管理的规定，旨在保证在华企业因业务需要的数据跨境安

全、自由流动，同时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跨境

流动进行必要的监管。对于不涉及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一般数据可以跨境自

由流动，重要数据和达到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后可以依法

跨境流动。

https://www.cac.gov.cn/


落实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先后出台实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

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发布《关

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公告》及配套认证规则，明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

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制度的实施路径，会同各地、各部门

依法有序开展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工作。

2.如何保证不同自贸试验区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标准的一致性？

答：《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明确，自贸试验区可在国家数据分类

分级保护制度框架下自行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经省级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批准，报国家网信部门、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备案后实施，负面清单外数据出境

将免予申报安全评估、订立标准合同、通过保护认证，是促进和便利自贸试验区

数据跨境流动的一项创新举措。负面清单制定过程中将充分征求相关主管部门意

见，负面清单备案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国家数据局对清单进行审核，针

对同一领域，如果已经有自贸试验区发布负面清单，其余自贸试验区可以参照执

行，不再重复制定。上述工作确保负面清单符合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要求，

保证不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标准的一致性。

3.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适用范围如何覆盖更多领域？

答：落实《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

数据局先后完成天津、北京、海南、上海、浙江等地自贸试验区（港）数据出境

负面清单备案，对汽车、医药、零售、民航、再保险、深海业、种业等 17 个领

域数据跨境流动发挥促进作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正在指导各

自贸试验区结合各自产业发展特点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随着更多负面清单的

发布实施，覆盖的领域会越来越宽。关于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发布实施



情况，可以关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www.cac.gov.cn）和相关地方自

贸试验区网站进行了解。

4.如何理解和判断个人信息出境必要性？

答：《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

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

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第十九

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应当为实现处理

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判断“必要性”的考量因素包括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

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保存期限为实现处理目的

所必要的最短时间等 4 方面。落实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开展数据

出境安全评估工作中，将充分考量数据处理者申报事项的业务场景和实际需求，

对个人信息出境必要性进行评估，评估要点主要包括出境活动本身的必要性、涉

及自然人规模的必要性以及出境个人信息数据项范围的必要性等。

数据出境涉及众多行业领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逐步细化明确具体行业领域的数据出境业务场景以及个人信息出境必要范围，为

企业机构数据出境提供更为细化的政策指引。

5.如何识别重要数据？

答：根据《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重要数据是指特定领

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或者达到一定精度和规模，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

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可能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

健康和安全的数据。《数据安全技术 数据分类分级规则》（GB/T 43697-2024）



附录 G《重要数据识别指南》提出了重要数据识别方法。数据处理者可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识别申报重要数据。

6.重要数据是否意味着不能出境？

答：对于确需出境的重要数据，法律作了制度上的安排，经数据出境安全评

估认为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出境。截至 2025 年 3 月，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完成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项目 298 个，其中，44 个申报项

目涉及重要数据，评估结果为不通过的 7 个，不通过率为 15.9%；44 个申报项

目涉及 509 个重要数据项，评估后准予出境的重要数据项为 325 个，占申报数

据项总数的 63.9%。

特别说明的是，《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明确，数据处理者按照相

关规定申报重要数据，未被相关部门、地区告知或者公开发布为重要数据的，数

据处理者不需要作为重要数据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7.行业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如何发挥外资企业的作用？

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有关专业机构在制定行业技术标准过程中，

高度重视并积极鼓励中外企业等各方参与，确保标准制定工作充分考虑国内外相

关方需求。一是参与机制公开透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全国网络安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坚持开放合作、广泛参与的原则，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工作组

成员单位。委员及下设工作组成员覆盖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外资企业，其拥有和国

内企业机构在标准参与、研讨方面平等的权利义务，作为工作组成员单位的外资

企业能够全程参与，可在标准研制各环节充分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标准工作程

序公开透明。通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标准需求和标准参编单位、就标准草案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确保各相关方公平公正参与标准制定。



8.集团公司跨境传输个人信息有无更加便利的渠道？

答：一方面，境内多家子公司如同属一家集团公司且数据出境业务场景相似，

可以由集团公司作为申报主体合并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者备案个人信息出

境标准合同，提高数据出境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在推

动出台个人信息出境保护认证相关管理办法，指导第三方专业认证机构对个人信

息出境活动进行认证，境内企业和境外接收方任意一方通过认证，企业即可在认

证范围内开展个人信息出境活动，对于通过认证的跨国集团，可在集团内开展个

人信息出境活动，无需分别与各国子公司单独签订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

9.申请延长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结果有效期有无具体流程？

答：《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结果有效期由原

来的 2 年延长至 3 年，同时明确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开展数据出境活动且未

发生需要重新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情形的，数据处理者可以在有效期届满前

60 个工作日内通过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向国家网信部门提出延长评估结果有效

期申请，经国家网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评估结果有效期 3 年。目前，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正在积极听取各方意见，加快研究延长评估结果有效期的流程，计

划通过修订发布相关政策文件的方式予以明确，为企业机构数据出境创造更为便

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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